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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州市民政局行政规范性文件

关于提高我市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

基本生活保障标准的通知

池民儿童〔2025〕1号  
各县（区）民政局、财政局，九华山风景区社保局、财政处，池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社会事务局、财政局：

为进一步健全我市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根据《安徽省民政厅 安徽省财政厅关于建立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标准自然增长机制的通知》（皖民儿童字〔2023〕96号）要求，决定提高全市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标准。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保障标准

我市散居孤儿每人每月基本生活费标准由1650元提高到1691元，福利机构集中养育孤儿每人每月由2000元提高到2050元，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感染艾滋病病毒儿童参照上述孤儿保障标准执行。新标准从2025年5月1日起执行。

二、资金保障

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资金由省以上财政通过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予以适当补助，其余由县（区）财政兜底保障。新增经费由各县（区）统筹安排。
三、有关要求

（一）各地应统筹做好资金保障工作，加大资金筹集力度，加快资金拨付进度，保证及时足额发放。

（二）精准摸排社会散居儿童、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困境儿童情况，完善和落实关爱服务保障政策，及时将符合条件的儿童纳入保障，确保“应保尽保”，筑牢孤儿保障底线。

（三）各地要确保在2025年5月底之前完成全部提标工作，市民政局、市财政局将加强对落实情况的监督，工作进展缓慢的将予以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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